汶上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
2016年春季运动会规程
    
一、比赛时间：2016年3月31日-4月1日
二、比赛地点：学校田径场
三、比赛项目：
    男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、800m、30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单人一分钟跳绳、单人一分钟踢毽子、十人跳大绳（必报）。
女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、800m、15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单人一分钟跳绳、单人一分钟踢毽子、十人跳大绳（必报）。
四、参赛办法：
1、14、15级所有学生均可报名参赛。
2、学生运动员资格由学校和班主任严格审查，禁止有病史的学生参赛。
3、所有项目每班限报三人，可以兼报接力和跳大绳。
4、报名时间截止到3月18日。
5、报名地点：团委办公室。
五、运动员条件：
1、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要求上进，作风正派，遵守学校纪律，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病史。
2、学生运动员必须为在校本班学习学生。
3、借用别班运动员，除取消比赛资格外，扣两者班级团体分各5分。
4、弄虚作假的班级，大会给予批评。
六、比赛办法
   （一）田径项目
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。
2、计分方法：各单项均取前六名，分别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不足录取名次的比赛项目，按实际参赛人（队）数减一录取。（3人）集体项目计分加倍。只有二人（队）或一人（队）报名的项目将取消该项目的比赛，已报名该项目的运动员可更改报名参加其它项目比赛。某运动员若在一个项目的比赛中多次破纪录，只计取一次破纪录分，全能项目的单项破纪录予以承认，但不计分。
（二）各项目根据报名人数多少决定赛次，各赛次的参加者由前一赛次决定。径赛预赛按成绩录取，决赛按名次录取。
（三）各队运动员配戴的号码布由组委会统一发放（运动员参加比赛时必须前后均配戴号码）。
七、录取名次及奖励：
1、各单项个人取前6名，依次积7、5、4、3、2、1分，不足6人减一录取，积分仍从高分计起；
    2、接力跑取前6名，依次积7、5、4、3、2、1分，不足6队减一录取，积分仍从高分计起；
    3、团体按班级积分总和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数多的列前，若出现分数相等，则按单项多次第一多者在前（一等奖2个，二等奖4个，三等奖8个），以14、10、8分计，依据学校量化管理办法在班级量化中加分；
4、后勤工作各班自行负责。
5、运动会报名表从团委邮箱下载，填报后再发回团委邮箱。 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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